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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式辞职”作为一种
长期隐蔽存在的现象，不仅在
党政机关中存在，在国企领域
更为突出。此次中央纪委发文
紧盯国企，既是对国企系统的
明确警示，也为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中纪委“紧盯”国企“逃逸式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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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毛泽东如何让世界了解延安
8版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同中外记者西

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进行接触，这两个团体

分别对延安和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不约而同

地得出一致结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警惕“网红孵化”骗局
7版

因为有着较高的收入潜力和工作自由度，

“网红”“主播”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入圈，与此同时，也给了部分网络传媒公司“乘

虚而入”的机会

被“造黄谣”女子揪出始作俑者之后
5版

2022年 7月，刘女士的照片和联系方式

被公布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并发布了大量色

情信息。其间，刘女士患上抑郁症，家庭和工作

也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

雷佳音：接纳人生的意外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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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佳音接纳人生的意外与痛苦，转而将痛苦

转化为快乐的土壤。他说：“这辈子来这儿，痛苦

是绝对的主题。既然知道这事儿，这辈子来，就好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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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福克斯”传销案牵出案中案
2015年，“20 世纪福克斯”传销案

曾轰动全国，涉案金额 94亿多元，20万
人被骗。如今，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再起
波澜。
“没想到多年后，主办民警、专案组

组长、主审法官和代理律师都折在这个
案子上了。”7月 18日，知情人蒋云（化
名）告诉记者，时任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
温泉分局刑侦中队长的肖某某，被指控
伙同主犯戴某的律师接受戴某行贿 920
万元（律师分走 220 万元）；主审法官廖
某接受戴某行贿 20万元；时任温泉分局
刑侦大队长的陈某某，被控作为专案组
组长滥用职权。

相关法律文书显示，廖某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肖某某目前待审，陈某某一
审被判处无罪后检察院提出抗诉。
“20世纪福克斯”传销案团伙分支众

多，多年来全国多地警方仍在追捕涉案
人员。今年 5月，一名逃窜了 10年的诈
骗头目被云南警方抓获。

这场骗局，是从戴某开始的。判决书
显示，2012 年，31 岁的戴某与美国人大
卫（尚未归案）合谋运作新型传销项目：
设立跨国公司，投入重金进行宣传，用
文化产业的外衣将传销伪装成理财项
目，以高额回报吸纳社会人员“投资”。
他们注册公司、组建团伙，虚构了好莱

坞 20世纪福克斯寰球影业投资集团的
投资背景，在北京的高档酒店开发布
会，宣传“20 世纪福克斯资产包”，开办
豪华大剧院供“投资人”参观，拿出数千
万元现金、多辆奔驰轿车奖励“销冠”。
同时，他们用吸纳的资金收购传媒公
司、入股矿产公司、进军影视行业，甚至
投资上亿元在韩国开发地产，打造实力
雄厚的商业形象。戴某还成了跨国商业
协会的会长，树立慈善名流、成功企业家
形象，以此反向为“20世纪福克斯”背
书、担保融资。截至 2015年 1月案发，戴
某、高某团伙累计发展下线将近 20万
人，涉案金额达 94亿元。

2015年 12月，戴某因组织、领导传
销罪，被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5年，罚金 2000万元。另有 12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 1年至 3年不等（部分人员
被判处缓刑），主犯之一的高某另案处理。

2020年 1月，戴某刑满释放后利用
隐匿的资产“东山再起”。他以跨国工商
协会及其旗下公司的名义，向多个县市

和机构捐赠抗疫救护车、测温设备，试图
恢复以往的人设。2022年，相关部门发
现了这起传销案的背后端倪，对戴某重
新启动调查。戴某供述，曾向传销案的主
办民警和主审法官行贿。2023年年底，戴
某因行贿罪被黄冈市英山县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6年。
“20世纪福克斯”传销案的主办民警，

是时任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刑侦中队
长的肖某某。戴某承诺向肖某某行贿，希
望肖某某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协助
将涉案扣押的 U盾退还给其女友刘某，
U盾中的部分资金作为好处费给了肖某
某。肖某某同意后，戴某从看守所电话指
挥律师费某、同居女友刘某，听从肖某某
安排。在共谋之下，肖某某将扣押的 U
盾藏匿，账户中有 2020万元。

在传销案进入审理阶段，律师费某
（已另案处理）多次找到咸安区法院法官
廖某说情，请求他主审传销案时对戴某
从轻判决。廖某收受 20万元贿赂后，对
戴某等人作出从轻判决。

2022年，肖某某被调查时承认自己
受贿。办案人员发现，戴某案发前曾以女
友刘某、其他家人的名义，用传销资金购
买了 2000多万元的分红型保险。这笔非
法资产以及戴某在某矿产公司的股份，
并未随案移交和追缴。

2023年，肖某某因涉嫌在这起传销
案中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被英山
县人民检察院移交起诉，目前尚未宣判。
而法官廖某因受贿罪，已于 2024年被英
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 3年，
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受贿的 20万元
已上缴国库。

今年 1月，英山县法院对陈某某作
出一审判决，其中涉及两项罪名。英山县
检察院指控，陈某某曾带领民警到北京
的保险公司，调取戴某用 2500万元传销
资金购买保险的证据，但在案件刑事诉
讼过程中，未依法将该证据随案移送，导
致 2500余万元违法所得资金未被依法
追缴；2019年，陈某某调离时才将相关证
据与其他资料一起打包交给分局内勤保

管，直至案发，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陈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具体侦办、随案
移送相关证据材料，以及案卷的整理归
档应是承办人肖某某的职责；涉案保险
是分红型产品，涉及资金被冻结，一直存
在而未支取、转移和灭失，上缴国库后未
造成实际损失。此外，案件侦办中陈某某
有积极追查保险行为；在分局保管的资
料包中找到的保险资料，无法排除被他
人打开、移动过的情况。因此，公诉机关
指控陈某某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英山县法院一审判决，因
陈某某在另一起债务纠纷中构成徇私枉
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一审宣判后，英山县检察院对滥用
职权罪的判决提出抗诉，陈某某则对徇
私枉法罪的判决提出上诉。

□石伟
封面新闻 7月 20日

近期，国企领域多起“逃逸式辞职”
案件的通报引发舆论关注。5月以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中国银行贵
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
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和中国进出口
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
鹏“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处任
职取酬的案例。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
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十多名国企高
管涉嫌“逃逸式辞职”被查处。

6月 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文《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介绍了多地瞄
准国企领域探索出的多种防范和查办
机制。

事实上，“逃逸式辞职”并非新生现
象。早在 2022年，“逃逸式辞职”就被列入
当年反腐十大热词。此后，二十届中央纪
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和四次全会上连
续提出治理“逃逸式辞职”。

与正常的退出机制有别，“逃逸式辞
职”通常指为逃避惩处而提前退休或辞
职，借此掩盖其腐败行为的真实意图。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周少来接受采访时指出，“逃逸式辞职”
作为一种长期隐蔽存在的现象，不仅在
党政机关中存在，在国企领域更为突出。
此次中央纪委发文紧盯国企，既是对国
企系统的明确警示，也为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提供方向性指导。

通过梳理公开的通报案例，结合腐

败行为发生阶段、是否暴露、辞职动机及
兑现方式，“逃逸式辞职”分为 4种类型。

第一类，是“掩盖型辞职”。即当事人
在职时腐败，担心东窗事发，借助提前退
休或辞职的方式蒙混过关，意图“安全着
陆、旧账归零”。

第二类，是“应激型辞职”。由于腐败
线索被发现而萌生离职念头，企图以离
职逃避追责。

第三类，是“期权型腐败”。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指出，其主要特征
是“先办事、后拿钱”，不急于在任职时兑
现，而是在退休或辞职后再变现。

第四类，是“旋转门式辞职”。他们在
退休前主动辞职，其后迅速进入业务关
联的企业任职，以获取高额薪酬或其他
经济利益。

多位专家指出，国企系统的腐败高
度集中于金融、能源、工程建设等领域。
与党政机关干部相比，国企系统的“逃逸
式辞职”迷惑性强、更隐蔽。

王立峰指出，一些国企高管离职后
常披着“职业转型”的外衣，通过职业经
理人转型，加入民企担任 CEO或独立董
事，甚至向学术机构过渡，先进入高校或
科研院所担任客座教授，再以“学者经
商”名义参与关联企业。

此外，腐败周期长期化，是多位专家
共同指出的另一特点。王立峰指出，国企
系统的腐败常常是跨周期交易，甚至存
在着“十年期权”现象，利益兑现延迟至
离职 5至 10年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
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上官酒
瑞表示，当前，辞职人员与在职人员形成
“腐败联盟”，通过交叉持股、联合投标等
方式捆绑利益，“抱团化”趋势明显。值得
警惕的是，对抗监管的手段也在不断升
级。上官酒瑞指出，有辞职人员采用加密
货币等新型工具转移资产。“有国有企业
干部还刻意选择审计空档期、巡视间隙
辞职，利用监管时差来脱身。”

多位专家表示，“逃逸式辞职”高发

于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
行业地位和运行机制。王立峰提倡“吹哨
人”保护制度，在国企内部设立腐败线索
匿名举报平台，查实后给予举报人追缴
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同时，引入第三方
监督，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离
职人员从业行为开展“飞行检查”。
“监管重在职、轻离职，是当前制度

的盲区。”上官酒瑞提出，很多国企对离
职后的行为、从业限制审查不力，导致带
病离职漏网。王立峰补充指出，离职人员
从业去向依赖个人申报，部分人员离职
后可能跨省甚至跨境任职，如果地方监
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就为企图
蒙混过关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系统治理的角度看，王立峰认为，
治理国有企业“逃逸式腐败”需构建“事
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惩戒”的
全链条体系。

阴 解雪薇
《中国新闻周刊》7月 21日

近期，纪检监察
机关严肃查处一批
国企领域腐败案件，
干部在落马前“逃逸
式辞职”的问题引发
关注。

事实上，离职不
可能是逃避纪法约
束的“护身符”。针对
“逃逸式辞职”，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进一步
充实完善了对党员
干部离职后本人违
规从业行为的处分
规定。近年来，退休
或辞去公职后被查
处的干部屡见不鲜，
让广大党员干部看
到了反腐败斗争没有死角和盲区，
法纪没有“后门”，不论职位多高、
权力多大，无论在职还是离职，无
论腐败问题隐藏得多深多久、腐败
手段怎样翻新升级，只要违法乱
纪，早晚都得付出代价。

国企领域存在“逃逸式辞职”
问题，说明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必须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系
统性强化对离职干部的全周期监
管。一是严格离职前管理，对主动
辞职、离职或提前退休人员任职期
间的行为进行全面“体检”，防止
“带病离职”“带病退休”。二是进一
步细化相关规定，对干部离职后的
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定红线，
堵住投机漏洞。三是严格离职后管
理，开展专项摸底清理、联动排查
和定点核查，严肃纪律约束和法律
惩治，让“问题干部”无法脱身、无
处遁形。
（本版有删节）

阴 王庆峰
《南方日报》

让蹝问
题
干
部蹞无
处
遁
形

姻实话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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